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89.05.02台（89）師（二）字第八九0三三八六七號修正核定
                                                  92.01.10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係依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第十二條訂定。

第2條、 本校為提供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每年開授大學部兩班，研究所一班，每班以五十人為原則。

第3條、 本校學生合於下列條件者得申請修習學程：

一、各學系學士班升級後為二年級至四年級（不含延修生）學生，其至申請時之前學期累計學業成績平均達全班前三十%（含）者。

         二、各學系（所）碩、博士班學生，經指導教授同意或尚未選定指導教授而經系主

任（所長）同意者。

第4條、 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之甄試程序及時間：

一、教育研究所於三月下旬公告合於申請條件之學士班學生名單。

二、合於申請條件之在校學生應於規定日期（約四月下旬）持學生證（碩、博士班學生並繳交同意書）至教育研究所辦理登記領取應考證及讀書計劃表，並繳交報名費。

         三、合於申請條件之碩、博士班新生，於報到時（最遲於筆試日期前五天）應持系

主任（所長）同意書至教育研究所辦理登記領取應考證及讀書計劃表，並繳交

報名費。

         四、學生應於筆試日期（約於八月中、下旬，確定日期另行公告）持應考證至指定

地點參加教育研究所舉辦之筆試（筆試通過者參加面試）。

         五、筆試通過者應於面試日期（約於八月底、九月初，確定日期另行公告）前三天

至教育研究所辦公室繳交讀書計劃表及成績單各乙份。

         六、面試完畢後，於一星期內公告錄取名單。

第5條、 錄取本學程之學生需依行事曆規定選課日期辦理選課及補改棄選。不得保留錄取資格。未選課者以自動放棄論。選課悉依『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及『學生選課須知及作業流程』辦理；辦理棄、退選者至少需保留一科目。棄選可退費，退選不退費。

第6條、 本學程學生至少必須修習26學分。

第7條、 本學程修業期程以兩年為原則，分二年四個學期開授，自大學二年級開始修業（研究生自一年級開始），分科教材教法安排在第三個學期，教學實習安排在第四學期，學生修習本學程開授課程每學期十二學分為上限。有關授課要點另訂之。

第8條、 修習本學程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應繳納學分費。但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年限，其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應繳納學分費，達十學分以上者日間部學生應繳交全額學雜費，進修學士班每學期則繳交學分學雜費。

第9條、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之科目及學分視同輔系所修課程。進修學士班學生選修日間部課程依本校規定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然若因選修本學程關係，得不受上述限制，但還是應受進修學士班每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

第10條、 本學程各科目之評量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修畢教育學程所需科目成績考核及格者，發予學程證明書。

第11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則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12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